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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变更情况

通过对建设内容、生产设备、生产原辅料、生产工艺的一一对比，项目实际

建设和运行过程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项目生活、生产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围农田堆肥，不外排。

2、废气：

项目在运营期间大气污染物主要为鸡舍、污水处理设施及粪库产生的恶臭气

体。经采取相应防控措施后均无组织排放。

3、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鸡鸣声、各类风机和泵类、清粪设备等设备运行时所产

生的噪声。针对噪声控制主要采取控制噪声源与隔断噪声传播途径相结合的办法，

以控制噪声对厂界声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沉淀池污泥、鸡粪外售至有机肥厂作为原料；

废包装物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及一般固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相关要求妥善处置。病死鸡按照《山东省畜禽养殖管理

办法》 委托诸城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妥善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氨最大检出浓度 0.17mg/m3、硫化氢最大检出浓度

0.011mg/m3、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 二级新扩改建

标准；臭气最大检出浓度 13（无量纲），满足《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596-2001）中表 7 标准要求。

（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昼间噪声最大值为 53dB（A），厂界夜间噪声最大值为

45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 中 2

类标准要求。

（三）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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